附件1

“2016山东省最美教师”电视评选活动候选人推荐小组成员名单

组  长:   


       王学春     

副组长：  

       徐淑凤

成  员：  

       杨宏伟   张金池  宋巧霞  张海东（教务处）

附件2

“最美教师”电视评选参考条件

　　1.热爱祖国，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，认真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，遵纪守法，模范遵守社会公德、职业道德和家庭美德，在日常工作生活中体现高尚品德。

　　2.治学严谨，为人师表，关爱学生，关注学生发展，注重教书育人，注重品德教育，模范践行教师职业道德规范，能充分展现新时期“有大爱”“有思想”“有方法”的教师新形象。

　　3.高质量地完成教育教学工作任务，创新教学模式，在教育教学改革、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方面成绩显著。

什么是“最美教师”

　　什么是“最美教师”?“最美教师”一般具有以下一种或几种美：

    1.职业之美：忠诚党的教育事业，认真履行教师职责，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，任劳任怨，甘为人梯，无私奉献。

    2.教学之美：用恰当的教学方法，创新的教育理念为学生插上智慧的翅膀。

    3.公益之美：积极参加学校、教育、社会公益活动，热心公益事业。

    4.管理之美：管理能力突出，管理业务或班级有创新、有特色。

    5.爱心之美：爱生如子，关爱每一个学生的成长。

附件3

2016山东省最美教师评选推荐表

	姓名
	
	性别
	
	出生年月
	
	照  片

（可暂不提供）

	政治面貌
	
	民族
	
	学   历
	
	

	任教年限
	
	联系方式
	
	

	身份证号
	
	

	工作单位
	
	

	现任职务
	
	专业技术职务
	

	详细通讯地址
	

	个
人
简
历
	学习经历
	

	
	工作经历
	

	何时何
地受过
何奖励
	

	简要
事迹
材料(可附页)
	


注：学习经历从高中时期填起；简要事迹材料要对推荐人选教书育人主要事迹进行概括，要求文字简洁、事迹突出、感染力强。照片为证件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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